
《国际汉语教师证书》面试考试贵州考点防疫要求

一、考前健康监测

(一)考生须从考前第 14 天开始，每日自行测量体温并如实填写

《健康情况承诺书》。体温测量记录以及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的，要及

时就医并报告。承诺书在参加考试入场检查时上交。

(二)属于下列情况的考生，参考时须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

性报告单(证明)，方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：

1.考前 14 天内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、境外返回、有境外人员

接触史或有疑似症状等情况的考生，以及考前 14天体温异常的考生;

2.考前 14 天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过核酸检测的

考生;

3.共同居住家族成员中有以上情况的考生;

4.考前 14天工作(实习)岗位属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、公共场所服

务人员、口岸检疫排查人员、公共交通驾驶员，铁路航空乘务人员的

考生。

(三)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在 14 天强制隔离期、医学观察期或

自我隔离期内的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。

二、进入考点考场

(一)考生进入考点时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必须现场扫贵州健康码并

接受体温测量，贵州健康码呈绿色且体温低于 37.3℃方可进入考点。



(二)考生进入考点、考场时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。考

生在进入考场前要佩戴口罩，进入考场就座后，考生可以自主决定是

否继续佩戴。

(三)考生进入考场前，需将填写好的《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》交

与监考人员，否则不得进入考场参加当场考试。

三、考试异常情况处置

考试当天考生如有发热、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，应立即告知考试

工作人员，并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综合研判和处理。

四、考试结束离场

考试结束后，考生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，佩戴口罩，保持

安全间距，不得拥挤。

五、其他

(一)考生要严格遵守防疫各项规定，自觉增强防护意识，做好个

人和家庭防护工作。考试前后不聚餐、不聚会、避免非必要外出，避

免和高风险地区人员接触，赴考途中应做好个人防护。

(二)考生提交的体温测量登记和承诺必须真实、准确。对违反防

疫要求、隐瞒或者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，不配合防疫工作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
